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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17 年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周政办字〔2017〕2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

门，有关单位：

现将《周村区 2017 年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工程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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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工程实施方案

为做好 2017 年全区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工作，妥善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特制定

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紧密围绕“四位一体、

组群统筹、全域融合”总体框架要求，以改善城市环境面貌、提

高群众居住质量、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以居民受益、群众满意

为目标，以建立长效管理的新机制为根本，全面提高老旧小区改

造整治工作成效与管理水平。

二、目标任务

（一）工作目标

2017 年全区完成整治改造项目 31 个，改造面积 101.9 万平

米，改造户数 10919 户，总投资 10859 万元。

通过整治改造，着力解决老旧小区“脏、乱、差”的问题，完

善配套设施，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进一步改善老旧小区的居住

环境，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实现市民得实惠、政府得

民心的工作目标。

（二）改造范围

大街街道保安生活区北片、长安生活区张家胡同片区、长安

生活区古文化生活区、长安社区散居楼、石油公司片区、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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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原服装五厂宿舍、一中宿舍、和平生活片区、荣和南生活

片区；丝绸路街道军民路片区、马路街片区、站北东路片区、新

建东路片区、丝绸路东片区、站南路片区、党校路片区、丝织二

厂片区、东门路片区、中和街南片区；永安街街道北门街片区、

东门路西片区、恒星路片区、永安南路片区；青年路街道雄鹰集

团生活区西区、天苑生活区东区、雄鹰集团拐角楼、丝织三厂生

活区、邮南街邮电局宿舍、青年路 111 号院内、新鑫园生活区。

（三）整治内容

1．居住环境方面：清理拆除各类违章建筑物、构筑物，治

理“脏、乱、差”，清除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贴乱画；进行小

区绿化提升，清理整治侵占公共绿地行为，补栽花草树木，美化

小区环境；完善环卫设施，取消垃圾道、垃圾池，配置封闭的垃

圾桶或垃圾箱。

2．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小区道路升级改造，修复或安装路

灯；维修或新建雨、污水排放设施，有条件的实行雨污分流；增

设机动车停车位，修建自行车、电动车停车棚；增设健身活动设

施，有条件的可增设文化活动场所及设施；疏通消防通道，有条

件的应完善消防设施、器材；对年久失修、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

供水、供暖、供气管网及强弱电进行维修改造，同步改造楼内公

共部位的相关管线，同步实施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实行抄表到户。

3．房屋修缮方面：对破损的屋檐、落水管、雨棚等进行修

缮更新；修缮楼道窗、楼道灯，安装单元安全门；清洁、粉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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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和楼道等。

4．物业管理方面：对具备条件的老旧小区，实施专业化的

物业管理，封闭小区、设置出入口、安装安防监控设施、修建岗

亭或值班室。不具备条件的，整治改造后由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

委会接管，实施简易物业管理。

（四）时间安排

1．2 月 28 日前，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制

定具体的工作方案，完成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招投标工作，完

成所涉及的建筑物、构筑物拆除、迁移工作，开展各类管线改造

工作。

2．9 月 30 日前，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各类管线改造工作、

完成路面施工，进行路灯、监控、绿化、楼宇门等安装工作。

3．10 月 31 日前，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全面完成，组织进行

竣工验收。

三、保障措施

为确保各项工程任务全面完成，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进

一步明确职责，精心组织安排，抓好工作落实。要求如下：

（一）加强领导，狠抓落实。要切实履职尽责，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细化措施，各责任单位要明确具体责任人，建立目标明

确、分工科学、落实有力的工作机制，确保任务按照时间进度顺

利完成。

（二）严格监管，保证质量。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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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重点”的原则，确保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要加强对工程

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建立完善的工程招投标、建筑材料、工程

质量管理体系和责任追究办法，确保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工程建设进度及时做好验收工作。对工程建设

全过程跟进检查督导，通报工作进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强化宣传，广泛发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既是惠及民

生的福民工程，又是为民办实事的群众满意工程。要充分利用电

台、报纸、网络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动员社区居民积极

配合参与，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确保工程

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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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16 日印发

———————————————————————————————


